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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第177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  間：民國 103 年 1 月 17 日（星期五）上午 9 時 10 分 

地  點：本校行政大樓 7 樓第 1 會議室 

出  席：吳思華  林碧炤(楊建民代)蔡連康  詹志禹  朱美麗   蔡育新 

李蔡彥  陳樹衡  紀茂嬌  魏如芬(陳姿蓉代)劉吉軒   樓永堅 

楊亨利  丁樹範  陳陸輝  黃郁琦(呂潔如代)林啟屏   莊奕琦 

楊淑文  唐  揆  張上冠  林元輝  李  明   湯志民  陳逢源 

張堂錡  王德權  林遠澤  鄭光明  薛理桂   黃柏棋  薛化元 

崔末順  陸  行  李陽明  許文耀  陳  恭   胡毓忠  賴桂珍 

楊志開  楊婉瑩  賴育邦  黃智聰  徐世榮   黃俞寧  黃季平 

藍美華  童振源  李酉潭  白中琫  宋麗玉   姜世明  王文杰 

楊雲驊  郭維裕  陳威光  諶家蘭  鄭天澤   梁定澎  余千智 

李有仁  周行一  蔡政憲  王正偉  吳豐祥   劉昌德  曾國峰 

陳儒修  姜翠芬  趙秋蒂  劉心華  蘇文郎   郭秋雯  紀耀凱 

曾蘭雅  黃瓊之  楊瓊瑩  崔正芳  劉德海   寇健文  魏百谷 

林永芳  周祝瑛  徐聯恩  陳木金  陳榮政(湯志民代) 鄭同僚 

陳至潔  柯玉枝  鄭端耀  李瓊莉  高李福   張鋤非  林怡璇 

葉書豪  褚映汝  張修齊  林奕志  顏君旭   徐郁翔  王淳芳 

陳熙元  陳建維  劉千鳳  游雅茜  林佳儀   曾韋霖  陳永安 

劉家濋 

請  假：郭耀煌  劉雅靈  陳敦源  陳立夫  張其恆   李淑菁   吳高讚 

缺  席：彭明輝  彭朱如  賴建都 

列  席：附屬高中郭昭佑(溫宥基代)     附設實驗小學匡秀蘭 

        創新育成中心楊建民           教學發展中心曾守正 

創新創造力中心林月雲         原住民中心林修澈 

心腦學中心顏乃欣(潘家瑋代)   人事室羅淑蕙、唐惠香  

總務處沈維華、林啟聖、李仲珩、林慶泓 

秘書處張惠玲、楊永方、葛靜怡 

 

主  席：吳校長思華                                     紀錄：許怡君 

甲、 報告事項 
一、確認 102 年 11 月 23 日第 176 次校務會議紀錄：紀錄確認。 
二、報告 102 年 11 月 23 日第 176 次校務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 

※主席裁示: 
一、 執行情形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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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關討論事項第三案，本校校長遴選辦法修正條文第九條，李酉潭代表

所提實務上似有發生候選人均未能獲遴委會全體委員過半數同意之疑

慮一節，依據本校校長遴選辦法第十四條「遴委會為因應遴選作業實際

需要，得研訂校長遴選作業細則……。」，本次會議代表意見整理後

提供遴委會參考，期校長遴選程序更加周延，並請視情況需要提會討

論。 

（一）第 176 次會議程序法規委員會核備報告案 

※以下提案配合本校系所主管遴選辦法，修正/新訂該單位主管遴選辦法/要點

名稱及全文，提請准予核備: 

1、 統計學系擬修正本校「統計學系系主任遴選辦法」 

2、 企業管理學系擬修正本校「企業管理學系系主任遴選辦法」 

3、 金融學系擬修正本校「金融學系系主任遴選辦法」 

4、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擬修正本校「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系主任遴選辦法」 

5、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擬修正本校「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系主任遴選辦法」 

6、 資訊管理學系擬修正本校「資訊管理學系系主任遴選辦法」 

7、 會計學系擬修正本校「會計學系系主任遴選辦法」 

8、 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擬新訂本校「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

所長遴選要點」(草案)  

9、 台灣文學研究所 擬修正本校「台灣文學研究所所長遴選辦法」 

決議：以上核備案經與會代表同意，准予核備。 

執行情形：遵照辦理。 

（二）討論事項提案 

第一案 

提案單位：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案  由：擬修正本校「附設實驗國民小學組織規程」第十一條條文，請 審

議案。 
說  明：  

一、 附設實驗國民小學於 101 學年成立教師會,並選出教師會代表。 
二、 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三條略以.. 本會

置委員五人至十九人，其組成方式如下：…當然委員：包括校長、家

長會代表、教師會代表各一人。… 
三、 配合教師會成立擬修改本小學組織規程(以下簡稱本組織規程)第十一

條部分條文。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業於 102年 12月 19日政實字第 1020031340A號函公告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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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原臨一案) 
提案單位：校務發展委員會 

案   由：本校外國語文學院及國際事務學院擬於 104學年度設立「中東與中
亞研究碩士學位學程」案，請 審議案。 

說   明： 
一、外國語文學院與國際事務學院擬申請 104學年度設立「中東與中亞研究

碩士學位學程」案，業依本校增設調整系所作業流程完成院級外審、院
務會議及校級外審，並經 102年 11月 13日校務發展委員會審議通過。 

二、旨揭碩士學位學程，係由外國語文學院及國際事務學院共同設立，課程
規劃以「語言文化」和「區域政經戰略為主軸」，招生員額由兩院共同
勻支，第一年招生員額規劃為 10名。 

三、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規定：增設碩、
博士班(含學位學程)屬特殊項目案，應於前二個學年度提報及審核。 

四、104 學年度增設、調整特殊項目院系所學位學程案，教育部尚未來函，

依往例均於 11月底止受理申請。 

五、計畫書各一式 15 份會中傳閱，本案如獲審議通過，將依教育部來函指

示，配合本案決議提報。 

決    議：照案通過。(贊成:78票；反對:0票) 

執行情形：依教育部 102年 12月 5日來函，自 104學年度起碩士班(含碩士學

位學程及碩士在職專班)增設案(不含技職校院)，併同每年 6月「大

學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總量」提報作業時

程辦理；爰此，本案「中東與中亞研究碩士學位學程」將於 103年

6月依招生名額總量來函期限辦理報部。 

 

第三案(原臨二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擬修正本校「校長遴選辦法」第八條及第九條條文，請 審議案。 

說  明： 

一、 依據本校校長遴選委員會 102 年 11 月 15 日第一次會議決議辦理。 
二、 該次會議建議修正如下： 

（一） 第八條增列本校助理教授及助理研究員亦得參與校長參選人連

署推薦事宜。 
（二） 依第九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經過遴委會全體委員過半數以上

之同意後，推薦二至五名校長候選人，同條項第七款規定，遴

委會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決議後，遴

選出校長當選人報請教育部核定派任。兩相比較之下，似有產

生校長當選人較產生校長候選人容易之疑義，爰建議採相同標

準，修正第九條第一項第七款為「遴委會綜合前述行使同意權

及各項資料審查結果，邀請獲通過同意票門檻之校長候選人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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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治校理念進行說明與詢答後，經過全體委員過半數同意遴選

一名人選，由學校報請教育部核定聘任之」。 
決    議： 

一、 修正通過。 

二、 修正如下: 

(一) 第八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照案通過。(贊成:72票；反對:0票) 

(二) 第九條第一項第三款「推薦…，充分討論後，經出席委員過半數

同意，推薦…候選人。」(贊成:50票；反對:1票) 

(三) 第九條第一項第七款照案通過。(贊成:68票；反對:0票) 

執行情形：業於 102年 12月 18日以政人字第 1020031615A號函發布，並公告

於本校校長遴選專區及人事室網頁。 

 

第四案(原第二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擬修正本校「新進教師限期升等辦法」，請 審議案。 
說  明： 

一、本校第 173 次校務會議通過本校新進教師限期升等辦法第四條條文修

正案(法學院提案)，將副教授升等教授年限由六年延長為八年，並決議

以，請校教評會及人才會議對限期升等制度進行全面審視，俟有具體

配套方案再提送校務會議審議。 
二、本案經提人才會議 102 年 6 月 27 日第 48 次會議討論，決議：付委，

請蔡副校長邀集 102 學年度卸任之院長擔任委員，組成專案小組進行

審視。專案小組於 102 年 8 月 6 日召開一次會議，作成具體修法建議，

嗣提校教評會 102 年 9 月 18 日第 309 次會議確認。 
三、重要修訂內容摘錄如下： 

   (一) 新聘專業技術人員得改適用基本績效評量。(第二條) 
   (二) 修訂未能如期完成升等教師之處理流程，並明定過渡條款。 
       (第四條第一、二項) 
   (三) 增加申請展延升等年限事由。(第四條第四項) 
   (四) 協助新進教師如期完成升等之機制。(第五條) 

決    議： 

一、除第四條條文外，全案修正通過。(贊成:43票；反對:0票)  

二、修正第二條第二項為:「本校專任專業技術人員及授課內容…評量辦法。」

(贊成:48票；反對:0票) 

三、第四條修正條文保留，請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就下列重點綜合考量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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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修正方案再提會討論: 

 (一)助理教授升等期限是否放寬； 

(二)明確釐清不同到校服務期間之新進教師所適用的規定； 

(三)獲教學優良獎可否延長升等期限； 

(四)重大疾病是否應設次數限制； 

(五)未於限期內通過升等者，得續聘一次之期間，不得申請升等，是

否符合相關法律規定。 

執行情形：業依決議提102年12月18日第311次校教評會討論。 

 

第五案(原第三案)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  由：擬新訂本校「研究總中心設置辦法」(草案)，請  審議案。 
說  明： 

一、教育部為強化大專校院產學合作營運單位之永續經營能力，引導大學

經營理念多元及彈性，促進學校研發成果協助產業發展，希望各校設

置專責之產學營運中心。 
二、配合本校新建研究總中心，整合研發與育成資源，推動跨領域研究發

展，落實研究、教學及產業之合作，提昇創新育成等工作，102 年 1 月

主管月會中校長裁示：研究總中心與創新育成中心之定位與設置由研

發處研議。 
三、為資源有效應用，並發揮整體效益，保留創新育成中心功能，因應未

來研發育成需求，研擬將創新育成中心改置併成研究總中心，擬訂本

校「研究總中心設置辦法」(草案)，本辦法經 102 年 3 月 20 日第 43 次

研究發展會議、102 年 4 月 12 日主管月會、102 年 4 月 22 日組織規程

研修小組第三次會議及 102 年 10 月 16 日校務發展委員會討論後修正

通過。 
四、本案如經通過，將配合本校「組織規程」修正案修正相關條文，並報

請教育部核定追溯生效。 
決    議：本案延期於下次會議討論，屆時請研發處就目前空間規畫、進駐原

則進行簡報，並請總務處就交通動線規劃一併說明。 

執行情形：遵照決議研擬研究總中心空間規畫、進駐原則及惠請總務處協助交

通動線規劃等事宜，並將配合建置時程需求提會討論。 

第六案(原第四案) 

提案單位：華語文教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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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擬修正本校「華語文教學中心設置辦法」，請 審議案。 
說  明： 

一、 國立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本校組織規程第七條第二項之規定，

設立華語文教學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並另訂國立政治大學華語文

教學委員會設置辦法，由華語文教學委員會督導本中心業務。 

二、 據該辦法規定，華語文教學委員會之職掌實以「華語文教學博士學位

學程、華語文教學碩士學位學程、華語文教學學分學程、華語文教學

碩士學分班」為主，涉及華語文教學中心者僅為該辦法第三條第四項。 

三、 經查，本校文學院已於民國 98年另訂國立政治大學華語文教學博碩士

學位學程委員會組織規則，負責「審理、推動華語文教學學分學程、

華語文教學碩士學分班及華語文教學博碩士學位學程的教學、研究、

人事、發展與其他行政事務」，華語文教學博碩士學位學程不再由華語

文教學委員會督導。數年來，華語文教學委員會功能無法彰顯。 

四、 爰此，本中心擬請配合修正設置辦法，成立專責委員會，以切實規劃、

督導本中心相關業務之推展。 

決    議：同意提案單位撤回。 

執行情形：遵照辦理。 

 

第七案(原第五案) 

提案人：周祝瑛代表 
提案連署人：陳榮政代表、湯志民代表 
案  由：擬修正本校「學術研究獎勵辦法」部分條文，以確保本校同仁在專

書、專書篇章、 論文及相關形式研究發表之獎勵多樣性與特殊性，

請 審議案。 

說    明： 

一、根據今年 (102) 學術研究獎之資料顯示，全校以專書申請者僅佔總數

之 3.98% ，得獎者佔全體受獎人數之 4.l7%.。顯見本校學術獎已經偏

向以論文發表為主之獎勵方式。 

二、政治大學術研究獎勵辦法恐明顯獨尊國科會研究計畫與具有 Impact 

Factor 制度之 SSCI、SCI(E)、A&HCI 期刊，導致近年來本校其他發表

形式 (如：專書等)獲獎人數大幅下跌，明顯違反本校學術研究追求人

文社會科學指標，「建構以政大為核心之兩岸人文社會科學指標，使各

院成為兩岸人文社會科學特色指標重要推手」等宗旨(引自本校研發處

人 文 社 會 科 學 指 標 網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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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ord.nccu.edu.tw/service/super_pages.php?ID=hassi)。 
三、建請重新檢討現行國立政治大學學術研究獎勵辦法中，具有偏袒某特

殊機關之研究補助與對於出版單位過於籠統之字眼。 

四、提升論文發表以外之專書等多元出版形式之獎勵，以維護本校人文社

會領域研究發表之多樣性與特殊性。 

決    議：本案第五條修正條文照案通過；修正第三條及增列第十一條條文付

委(贊成:51票；反對:0票)，請林副校長召集專案小組並邀請提案人共

同研議以下意見: 

(一) 是否需要研究獎勵制度? 

(二) 國科會是否為基本門檻?(第三條) 

(三) 如何落實專書審查制度?專書是否需保障?(第十一條) 

(四) 如經專案小組研議結論需修正本辦法，請一併考量 102 年學術

研究獎勵申請作業期程是否配合調整? 

附帶決議:關於建議學術獎勵之標準，不宜獨尊國科會計畫一節，供各單位研訂

法規時參考。 

執行情形：本校學術研究獎遴選委員會議提出以下建議： 
一、 學術研究獎勵制度有其必要性，但制度設計應有其學術視野與高度，

考量研究成果多元面向，如：期刊論文、學術專書、專書專章、產學

合作、其他重要學術發表型態等，並做好相關配套措施。 

二、 相關制度改進程序，應力求嚴謹，先由遴選委員會進行專業討論後，

提研發會議，再向校務會議提案修法，以完備應有程序。 

三、 現行辦法涉及本校設獎理念與學術審查標準，短時間內單就部分條文

修正，或單就特定學術出版型態予以特殊考量，都顯急促且未見完備。

然為因應 102 學年度獎勵工作推動，除尊重校務會議第五條修正決議

外，建議第三條維持現行條文、擬增列之第十一條暫不入法，以為權

宜因應。但請研發處另案針對本校學術研究獎勵制度做通盤改進研議，

過程中多方徵詢提案人或其他校內成員意見。 

 

第八案(原第六案) 

提案人：程序與法規委員會  

案  由：擬修正本校「校務會議規則」第八條條文，請 審議案。 
說   明: 

一、 本校校務會議代表人數自 96 學年度起，已由原二百餘人，精簡為 120
人，並於第 147 次校務會議依比例原則通過修正提起復議案之附署人數

由 20 人減為 10 人，提案連署人數由 5 人減至 3 人。 
二、 為提升本校校務會議議事效率及提案品質，參考國內他校之相關規定及

http://ord.nccu.edu.tw/service/super_pages.php?ID=has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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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會議代表人數，擬修正提案連署人數，提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贊成:51票；反對:0票) 

執行情形：業以102年12月19日政秘字第1020031869號函發布。 

 

三、主席報告: 

時間過得很快，一個學期又結束了，以下事項向各位報告: 

一、本學期各學院皆完成系所自評工作，透過實質參與各系所自評之過程，

瞭解各系花了許多心血準備本次自評作業，不論各系所自評報告或評鑑

委員皆有許多具體改進意見，這些意見經整理後將做為學校未來推動相

關工作的參考，也藉此機會向各系所主管表達謝意。 

二、頂尖大學計畫訪視於昨日順利完成，共有七位委員蒞校訪視過去兩年本

校頂尖大學計畫執行情形，由朱雲漢院士擔任召集人，委員對本校的表

現一致表示肯定，謝謝各計畫執行單位的辛勞，是否能爭取更多經費支

持，學校將持續努力。 

三、教育部公布高教示範區計畫，本計畫背景係近年來各大學深感發展受到

許多行政規定的束縛，因此期藉此計畫推動教育創新及行政鬆綁，計畫

構想仍在形成中；教育部業委託本校公企中心 3 月份舉辦論壇討論此議

題，將於寒假期間邀集更多老師進行意見交流，屆時期能將本校老師的

意見於論壇中充分表達。 

四、校務會議各委員會報告（請參閱議程第 11～33 頁） 

(一) 程序與法規委員會 

 ※以下提案配合本校系所主管遴選辦法，修正該單位主管遴選辦法名稱

及全文（如議程第 11～24 頁），提請准予核備: 

1. 神經科學研究所擬修正本校「神經科學研究所所長遴選辦法」 

2. 韓國語文學系擬修正本校「韓國語文學系系主任遴選辦法」 

3. 社會工作研究所擬修正本校「社會工作研究所所長遴選辦法」 

4. 勞工研究所擬修正本校「勞工研究所所長遴選辦法」 

※決議：以上核備案經與會代表同意，准予核備。（通過之條文對照表及全文如

紀錄附件一～八，第 13～29頁） 

 

(二) 校務發展委員會 

(三) 校務考核委員會 

※校長回應:近年來學校經常門財務情況較為緊縮，因此大家對學校財務都

非常的關心，有關學校部分自償性建設(包含 I-HOUSE、南苑、

自強 10 舍及公企中心部分經費自籌等)經費到位前若由校務基

金支應，將致校務基金損失利息收入，業責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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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討論未來此類自償性建築經費處理之一般性原則後，擬具相

關辦法提送校務會議討論。 

(四) 經費稽核委員會 

※校長回應: 

一、學術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該會)之財務獨立，決策單位為該會董事

會，故對本校校務基金並無影響。雖然如此，但個人對發生此事深

表歉意，該會執行祕書業自請處分請辭，獲董事會同意免除該職務。 

二、該會離職同仁虧空公款乙事，業於第 173 次校務會議說明，日前業

經台北地院刑事庭判決依侵占罪判刑 2年，緩刑 5年，緩刑期間須

依和解協議，方員之房屋已由該會取得抵押權並供該會收益使用，

另於緩刑期間必須分期償還 300萬元；其餘侵占款項將透過民事程

序求償以確保債權。 

三、發生本案後，該會業徹底檢討行政流程並修正年度會計師查帳作業，

由抽查變更為逐案審查方式進行查帳。 

 

(五) 校園規劃及興建委員會 

 

五、專案報告:本校通識教育大樓興建工程 

※校長回應: 

一、 本案自 96 年開始啟動，經過校內校規會、校基會多次的討論通過，報

請教育部、工程會通過後編列預算，再經立法院審議預算通過等相關程

序，就行政立場而言，預算就是命令需要據以執行，但校內未取得共識

前，仍會和大家持續進行溝通，取得足夠共識後再進行後續的行政工作，

所以行政溝通將持續進行。 

二、 學校空間有更多值得充分利用的機會，可持續透過行政作業調整努力；

不過現實上早期建物屋況非常不好，亦需及早為老舊建物尋找替代空間；

學校各建築之預算來源為校務基金，建物開發為共識凝聚之過程，依過

去經驗每棟建物自動念開始到建物落成約需 8年左右，如遇變更地點等

異動則將超過 10 年，請大家體諒並宏觀考量學校發展、空間使用及所

需時程。 

三、 目前預估 2.1億預算已包含此次百年樓、季陶樓等週邊建物排水及安全

加強約 2,900萬的基礎工程經費，不管本案是否進行，為維護山上校區

之安全性都必須進行；本建物樓地板面積規畫約為 2,000坪，每坪造價

平均為 10 萬元，非高標準之建物，學校目前發包工程幾乎都是如此標

準，約和商學院館等級相近，依公共工程預算標準控制中。 

四、 本校校園景觀十分美麗，通識中心規畫有展覽、餐廳、教室等多元配置，

期吸引更多人駐留形成另一種景緻，透過人流的增加，為週邊外語學院、

文學院注入更多學術討論活力；關於歷史性及景觀的問題都是關鍵，除

留白方式外，透過命名等方式亦可表達其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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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各單位工作報告：（請參閱議程第 34～75 頁） 

 

七、校級研究中心業務報告: （請參閱議程第 77～94 頁） 
 

八、第 176 次校務會議代表詢問各單位工作報告事項回覆情形：（請參閱議程第

95～102 頁） 

 

乙、 臨時動議：無。 
 

丙、散    會：(下午 13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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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神經科學研究所所長遴選辦法」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國立政治大學神經科學研究

所所長遴選要點 

國立政治大學理學院神經科

學研究所所長遴選辦法 

依本校系所主管遴

選辦法第十一條，各

系所應依本辦法之

規定，另訂主管遴選

要點。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一、國立政治大學（以下簡

稱本校）神經科學研究所

（以下簡稱本所）為遴選

所長，特依本校系所主管

規定，遴選辦法訂定本要

點。 

第一條 國立政治大學神經

科學研究所（以下簡稱本

所）為遴選所長，特依本

校系所主管遴選辦法訂定

本辦法。 

依本校系所主管遴

選辦法第十一條修

訂。 

二、本所應於現任所長任期

屆滿前三個月組成遴選

委員會（以下簡稱遴委

會），辦理本所所長遴選

作業。 

遴委會置委員五至七

人，由本所專任教師於所

務會議推舉之，必要時得

推舉所外學者專家擔任。 

召集人由遴委會委員中

互推產生之。 

 

第二條 本所應組成遴選委

員會，於現任所長任期屆

滿前二個月，遴薦副教授

以上候選人一至三人，報

請院長簽註意見後轉請

校長擇聘之。如未獲同

意，應重新遴選。 

本所於前項重新遴選後，

如未獲同意，或未及於現

任所長任期屆滿前二個

月，遴薦適當人選時，應

由院長推薦適當人選報

請校長聘兼代理之，代理

期限以一年為原則。 

一、依本校系所主管

遴選辦法第二

條訂定。 

二、規範遴選委員會

人數。 

三、遴委會委員如為所長候

選人，即喪失委員資格。 

 本點新增，增列迴避

規定。 

四、遴委會應於現任所長任

期屆滿前二個月，由候選

人中遴薦副教授以上人

選至少二人，報請院長簽

註意見後轉請校長擇聘

之。如有特殊理由，無法

依限辦理，或僅能遴薦一

位候選人時，應具明理由

依上開程序報請校長核

 一、本點由第二條第

一項後段及第

二項移列。 

二、依本校系所主管

遴選辦法第四

條修訂。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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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候選人如均未獲同意，應

重新辦理遴選。 

五、現任所長有下列情形

者，由院長推薦副教授以

上適當人選報請校長聘兼

代理之，代理期間以至該

學期結束為原則，最長不

得逾一年：  

（一）依第四點第二項重新

遴選後，候選人如仍未

獲同意，或未及於現任

所長任期屆滿前遴薦

適當人選時。 

（二）現任所長辭職或因故

出缺時。  

（三）現任所長依第九點經

校長免兼時。  

現任所長於聘期中如因故

不能視事，未滿三個月

者，依相關規定由副院長

以上代理；達三個月以上

者，應主動辭職，所遺職

務依前項規定報請代理

之。  

第三條 現任所長辭職或因

故出缺時，應依第二條規

定辦理遴選。但其時程不

受第二條第一項之限制。 

 

一、本點由第三條移

列修訂，以規範

本所所長因故

出缺或不能視

事時之代理原

則。 

二、依本校系所主管

遴選辦法第七

條修訂。 

 

六、所長任期為三年，得連

任一次。自每年八月一日

起聘為原則。  

第四條 所長任期為三年，連

選得連任一次。 

一、點次變更。 

二、依本校系所主

管遴選辦法第

九條增訂。 

七、遴委會應有全體委員三

分之二以上出席始得開

會，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

上同意始得決議。 

 本點新增，訂定開會

及決議人數。 

八、遴委會開會時委員應親

自出席，不得委託他人代

理出席。 

 本點新增，訂定委員

義務。 

九、所長於任期中因重大事

故，經本所專任教師四分

之一以上連署提罷免

第五條 所長於任期中因重

大事故經本所專任教師四

分之一以上連署提案罷

一、點次變更。 

二、依本校系所主管

遴選辦法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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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院長召開所務會

議，經所務會議全體代表

三分之二以上投票，投票

數三分之二以上之同

意，報請校長免兼之。 

免，三分之二以上投票，

投票數四分之三以上同

意，報請校長免兼之。 

條增訂。 

十、本要點未規定之事項，

悉依本校系所主管遴選

辦法辦理。 

 本點新增。 

十一、本要點經所務會議及

院務會議通過，送請校務

會議核備後發布施行，修

正時亦同。 

第六條 本辦法經所務會議

通過，送請院務會議及校

務會議核備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一、點次變更。 

 二、文字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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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神經科學研究所所長遴選要點 
97年5月7日96學年度第2學期臨時所務會議通過 

97年5月26日理學院第58次院務會議通過 

97年6月17日第149次校務會議通過核備 

98年6月26日97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三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98年 10月 6 日理學院第 64次院務會議通過核備 

98年 11月 21日第 156 次校務會議核備 

100年 1月 14日第 162 次校務會議核備 

103年 1月 17日第 177 次校務會議核備通過修正名稱及全文 

 

一、國立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神經科學研究所（以下簡稱本所）為遴

選所長，特依本校系所主管規定，遴選辦法訂定本要點。 

二、本所應於現任所長任期屆滿前三個月組成遴選委員會（以下簡稱遴委會），

辦理本所所長遴選作業。 

遴委會置委員五至七人，由本所專任教師於所務會議推舉之，必要時得

推舉所外學者專家擔任。 

召集人由遴委會委員中互推產生之。 

三、遴委會委員如為所長候選人，即喪失委員資格。 

四、遴委會應於現任所長任期屆滿前二個月，由候選人中遴薦副教授以上人

選至少二人，報請院長簽註意見後轉請校長擇聘之。如有特殊理由，無

法依限辦理，或僅能遴薦一位候選人時，應具明理由依上開程序報請校

長核示。 

候選人如均未獲同意，應重新辦理遴選。 

五、現任所長有下列情形者，由院長推薦副教授以上適當人選報請校長聘兼

代理之，代理期間以至該學期結束為原則，最長不得逾一年：  

（一）依第四點第二項重新遴選後，候選人如仍未獲同意，或未及於現

任所長任期屆滿前遴薦適當人選時。 

（二）現任所長辭職或因故出缺時。  

（三）現任所長依第九點經校長免兼時。  

現任所長於聘期中如因故不能視事，未滿三個月者，依相關規定由副院

長以上代理；達三個月以上者，應主動辭職，所遺職務依前項規定報請

代理之。 

六、所長任期為三年，得連任一次。自每年八月一日起聘為原則。 

七、遴委會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

上同意始得決議。 

八、遴委會開會時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託他人代理出席。 

九、所長於任期中因重大事故，經本所專任教師四分之一以上連署提罷免案，

由院長召開所務會議，經所務會議全體代表三分之二以上投票，投票數

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報請校長免兼之。 

十、本要點未規定之事項，悉依本校系所主管遴選辦法辦理。 

十一、本要點經所務會議及院務會議通過，送請校務會議核備後發布施行，

修正時亦同。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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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韓國語文學系系主任遴選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國立政治大學韓國語文學系

系主任遴選要點 

國立政治大學韓國語文學系

系主任遴選辦法 

法規名稱修訂。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一、 國立政治大學(以下簡

稱本校)韓國語文學系

(以下簡稱本系)依本校

系所主管遴選辦法第十

一條規定，訂定本要點。 

第一條 國立政治大學韓國語

文學系(以下簡稱本系)依

「國立政治大學系所主管

遴選辦法」之規定，訂定本

辦法。 

修定法源依據。 

依人事室意見刪除

依「國立政治大學系

所主管遴選辦法」括

號。 

二、 本系應於現任系主任任

期屆滿前三個月組成遴

選委員會(以下簡稱遴委

會)，辦理系主任遴選作

業。 

遴委會置委員五至十一

人，由本系專任教師組

成，並得由系外學者專家

擔任。 

 

第二條 本系應於現任系主任

任期屆滿前三個月，由全體

專任教師組成遴選委員

會，遴薦副教授以上候選人

一至三人，報請院長簽註意

見後轉請校長擇聘之。如未

獲同意，應重新遴選。 

若前項重新遴選仍未獲同

意，或未及於現任系主任任

期屆滿前二個月遴薦適當

人選時，應由院長推薦本系

適當人選報請校長聘兼代

理之，代理期限以一年為原

則。 

1.依母法規定明定

遴委會委員人數

及得由系所外學

者專家擔任。 

2.修正標點符號：組

成遴選委員會(以

下 簡 稱 遴 委

會)，… 

3.原第二項改列第

四點。 

三、遴委會委員如為系主任候

選人，即喪失委員資格。 

遴委會委員因故無法參與

遴選作業者應辭職。如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自行

迴避： 

(一)與候選人有配偶、三

親等內之血親或姻親

關係。 

(二)與候選人有學位論文

指導之師生關係。 

如應迴避而未迴避者，應

 新增遴委會委員迴

避原則。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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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遴委會依職權決定令其

迴避。 

四、遴委會應於現任系主任任

期屆滿前二個月遴選本系

副教授以上人選至少二

人，報請院長簽註意見

後，轉請校長擇聘。如有

特殊理由，無法依限辦

理，或僅能遴薦一位候選

人時，應具明理由依上開

程序報請校長核示。 

候選人如均未獲同意，應

重新辦理遴選。 

 1. 本點新增，內容
為原第二條第二
項文字修正。 

2. 依母法規定明定
候選人人數至少
二人。 
 

五、遴委會應有三分之二以上

委員之出席始得開會，經

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

得議決。 

第三條 遴選委員會應有三分

之二以上委員之出席始得

開會，經出席委員過半數

之同意始得議決。 

點次變更。 

六、遴選會議召開時，出席遴

選委員應就符合資格者中

採無記名限制連記法圈選

二位，獲過半數同意票

者，為本系系主任候選人。 

第四條 遴選會議由出席遴選

委員就符合資格者中採無

記名限制連記法圈選二

位，獲過半數同意票者，

為本系系主任候選人。 

點次變更。 

七、本系系主任任期二年，得

連任一次。自每年八月一

日起聘為原則。 

系主任於第一任任期屆滿

前四個月，由院長諮詢系

務會議獲過半數同意並徵

詢當事人意願後，報請校

長續聘之。 

第五條 本系系主任任期二

年，連選得連任一次。 

系主任於第一任任期屆滿

前四個月，由院長諮詢本

系遴選委員會獲過半數同

意並徵詢當事人意願後，

報請校長續聘之。 

1. 點次變更。 

2. 明訂起聘日。 

3. 依人事室意見修

正第二項文字：由

院長諮詢本系遴

委會…。 

八、系主任有下列情形者，由

院長推薦本系副教授以上

適當人選報請校長聘兼代

理之，代理期間以至該學

期結束為原則，最長不得

逾一年： 

第六條 系主任若於任期內休

假或連續請假超過半年

者，應即辭職。 

系主任辭職或因故出缺，

由院長推薦本系適當人選

報請校長聘兼代理系主任

1. 點次變更。 

2. 規範系主任因故

出缺或不能視事

時代理原則。 

3. 明訂系主任出缺

時之遴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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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第四點第二項重新

遴選後，候選人如仍

未獲同意，或未及於

現任系主任任期屆滿

前遴薦適當人選時。 

(二)現任系主任辭職或因

故出缺時。 

(三)現任系主任依第九點

經校長免兼系主任職

務時。 

現任系主任於聘期中如因

故不能視事，未滿三個月

者，依相關規定由副院長

以上代理；達三個月以上

者，應主動辭職，所遺職

務依前項規定報請代理

之。 

系主任職務出缺時，應配

合學期(年)制重新辦理遴

選事宜。 

職務，並依第二條規定辦

理遴選。但其時程不受第

二條第一項之限制。 

 

九、系主任於任期中因重大事

故，經本系專任教師四分

之一以上連署提案罷免

案，由院長召開系務會

議，經系務會議全體代表

三分之二以上投票，投票

數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

報請校長免兼其系主任職

務。 

第七條 系主任於任期中因重

大事故，經專任教師四分

之一以上連署提案罷免，

三分之二以上投票，投票

數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

報請校長免兼之。 

1. 點次變更。 

2. 配合母法增訂由

院長召開系務會

議審議罷免案。 

十、本要點經系務會議及院務

會議通過，報請校務會議

核備後發布施行，修正時

亦同。 

第八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及

院務會議通過，報請校務

會議核備後實施，修訂時

亦同。 

1. 點次變更。 

2. 文字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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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韓國語文學系系主任遴選要點 

民國 97年 11月 3日系務會議通過 

民國 97年 12月 17 日第 96次外語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民國 98年 1 月 16日第 152次校務會議核備 

民國 103 年 1月 17 日第 177 次校務會議核備通過修正名稱及全文 

一、 國立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本校)韓國語文學系(以下簡稱本系)依本校系所

主管遴選辦法第十一條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 本系應於現任系主任任期屆滿前三個月組成遴選委員會(以下簡稱遴委

會)，辦理系主任遴選作業。 

遴委會置委員五至十一人，由本系專任教師組成，並得由系外學者專家擔

任。 

三、 遴委會委員如為系主任候選人，即喪失委員資格。 

  遴委會委員因故無法參與遴選作業者應辭職。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自   

  行迴避： 

  (一)與候選人有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或姻親關係。 

  (二)與候選人有學位論文指導之師生關係。 

     如應迴避而未迴避者，應由遴委會依職權決定令其迴避。 

四、 遴委會應於現任系主任任期屆滿前二個月遴選本系副教授以上人選至少

二人，報請院長簽註意見後，轉請校長擇聘。如有特殊理由，無法依限辦

理，或僅能遴薦一位候選人時，應具明理由依上開程序報請校長核示。 

     候選人如均未獲同意，應重新辦理遴選。 

五、 遴委會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之出席始得開會，經出席委員過半數之  

     同意始得議決。 

六、 遴選會議召開時，出席遴選委員應就符合資格者中採無記名限制連記法圈

選二位，獲過半數同意票者，為本系系主任候選人。 

七、 本系系主任任期二年，得連任一次。自每年八月一日起聘為原則。 

系主任於第一任任期屆滿前四個月，由院長諮詢系務會議獲過半數同意並

徵詢當事人意願後，報請校長續聘之。 

八、 系主任有下列情形者，由院長推薦本系副教授以上適當人選報請校長聘兼   

代理之，代理期間以至該學期結束為原則，最長不得逾一年： 

   (一)依第四點第二項重新遴選後，候選人如仍未獲同意，或未及於現任系 

       主任任期屆滿前遴薦適當人選時。 

   (二)現任系主任辭職或因故出缺時。 

   (三)現任系主任依第九點經校長免兼系主任職務時。 

  現任系主任於聘期中如因故不能視事，未滿三個月者，依相關規定由副院    

  長以上代理；達三個月以上者，應主動辭職，所遺職務依前項規定報請代  

附件四 



 21 

  理之。 

     系主任職務出缺時，應配合學期(年)制重新辦理遴選事宜。 

九、 系主任於任期中因重大事故，經本系專任教師四分之一以上連署提案罷免   

案，由院長召開系務會議，經系務會議全體代表三分之二以上投票，投票

數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報請校長免兼其系主任職務。 

十、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及院務會議通過，報請校務會議核備後發布施行，修正   

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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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社會工作研究所所長遴選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

究所所長遴選要點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

究所所長遴選辦法 

依本校「系所主管遴選

辦法」第十一條規定。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一、本要點依國立政治大

學(以下簡稱本校)系

所主管遴選辦法規定

訂定之。 

第一條 依大學法及國立

政治大學系所主管遴

選辦法之規定，訂定本

辦法。 

1.依本校「系所主管遴

選辦法」第十一條規

定。 

2.依人事室建議，以

176次校務會議系

所主管遴選法規會

建議修正本條文之

體例。 

二、本所應於現任所長任

期滿前三個月組成遴

選委員會(以下簡稱

遴委會)，辦理所長遴

選作業。 

遴委會置委員五人，

由本所專任教師組

成，並得由所外學者

專家擔任。 

遴委會應有全體委員

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始

得開會，並經出席委

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始得決議。 

第二條 本所應由全所專

任教師組成遴選委員

會，於現任所長任期屆

滿前二個月，遴薦本所

副教授以上候選人一

至三人，候選人超過一

人以上時，由遴選委員

會決定遴薦之優先順

序，報請院長簽註意見

後轉請校長擇聘之。如

未獲同意，應重新遴

選。 

依前項規定重新遴選

後，如仍未獲同意，或

未及於現任主管任期

滿前二個月，遴薦適當

人選時，應由院長推薦

適當人選報請校長聘

兼代理之，代理期限以

一年為原則。 

規範遴選委員會人數。 

三、遴委會委員如為所長

候選人，即喪失委員

資格。 

遴委會委員因故無法

參與遴選作業者應辭

職。如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應自行迴避： 

 本點新增；依本校「系

所主管遴選辦法」增

列迴避規定。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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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與候選人有配

偶、三等親內之血親

或姻親關係。 

(二)與候選人有學位

論文指導之師生關

係。 

如應迴避而未迴避

者，應由遴委會依職

權決定令其迴避。 

四、遴委會應於現任所長

任期屆滿前二個月，

由候選人中遴薦副教

授以上人選至少二

人，報請院長簽註意

見後轉請校長擇聘

之。如有特殊理由，

無法依限辦理，或僅

能遴薦一位候選人

時，應具明理由依上

開程序報請校長核

示。 

候選人如均未獲同

意，應重新辦理遴選。 

 本點新增，條文內容由

原條文第二條第一項

及第二項移列。 

五、所長人選為校外人士

時，就任前須依本校

聘任程序聘為專任教

師。 

 1.本點新增。 

2.依人事室建議將「系

所主管」等文字改

為「所長」。 

六、所長有下列情形者，

由院長推薦副教授以

上適當人選報請校長

聘兼代理之，代理期

間以至該學期結束為

原則，最長不得逾一

年： 

(一)依第四點第二項

重新遴選後，候

選人如仍未獲同

意，或未及於所

長任期屆滿前遴

薦適當人選時。 

第三條 所長辭職或因故

不能視事達三個月以上

時，應即依第二條規定

辦理遴選，但其時程不

受第二條第一項之限

制。 

1. 點次變更。 

2. 參照本校「系所主

管遴選辦法」由第

三條移列修訂，以

規範所長因故出缺

或不能視事之代理

原則。 

3. 依人事室建議提及

其他條文時，改以

「點」表示；並刪

除「主管職務出缺」

後之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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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所長辭職或因故

出缺時。 

(三)所長依第八點經

校長免兼所長職

務時。 

現任所長於聘期中如

因故不能視事，未滿

三個月者，依相關規

定由副院長以上代

理；達三個月以上

者，應主動辭職，所

遺職務依前項規定報

請代理之。 

七、所長之任期為二年，

連選得連任一次。自

每年八月一日起聘為

原則。 

第四條 所長之任期為二

年，連選得連任一次。 

1.點次變更。 

2.文字修正。 

八、所長於任期中因重大

事故，經本所專任教

師總人數四分之一以

上連署提罷免案，由

院長召開所務會議，

經所務會議全體代表

三分之二以上出席，

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

上同意後，報請校長

免兼其所長職務。 

第五條 所長於任期中因

重大事故，經所專任教

師總人數四分之一以上

連署提案罷免，三分之

二以上出席，出席人數

四分之三以上同意後，

報請校長免兼之。 

1. 點次變更。 

2. 依本校「系所主管遴

選辦法」第十條規

定，由院長召開所務

會議處理罷免案。 

3. 依本院院務會議決

議將同意罷免之出

席人數門檻由四分

之三調整為三分之

二。 

4. 依人事室建議條文

增「本」所文字。 

九、本要點經所務會議及

院務會議通過，送請

校務會議核備後發布

施行，修正時亦同。 

第六條 本辦法經所務會

議及院務會議通過，送

請校務會議核備後施

行，修訂時亦同。 

1. 點次變更。 

2. 依本校「系所主管

遴選辦法」第十一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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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所長遴選要點 
民國95年11月18日第141次校務會議核備通過 

民國98年1月16日第152次校務會議核備通過 

民國99年6月29日第159次校務會議核備通過 

民國103年1月17日第177次校務會議核備通過修正名稱及全文 

一、 本要點依國立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系所主管遴選辦法規定訂定之。 

二、 本所應於現任所長任期滿前三個月組成遴選委員會(以下簡稱遴委會)，  

    辦理所長遴選作業。 

 遴委會置委員五人，由本所專任教師組成，並得由所外學者專家擔任。 

     遴委會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始得開會，並經出席委員二分之一

以上同意始得決議。 

三、 遴委會委員如為所長候選人，即喪失委員資格。 

 遴委會委員因故無法參與遴選作業者應辭職。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自

行迴避： 

   (一)與候選人有配偶、三等親內之血親或姻親關係。 

   (二)與候選人有學位論文指導之師生關係。 

    如應迴避而未迴避者，應由遴委會依職權決定令其迴避。 

四、 遴委會應於現任所長任期屆滿前二個月，由候選人中遴薦副教授以上人選

至少二人，報請院長簽註意見後轉請校長擇聘之。如有特殊理由，無法依

限辦理，或僅能遴薦一位候選人時，應具明理由依上開程序報請校長核

示。 

     候選人如均未獲同意，應重新辦理遴選。 

五、 所長人選為校外人士時，就任前須依本校聘任程序聘為專任教師。 

六、  所長有下列情形者，由院長推薦副教授以上適當人選報請校長聘兼代理之，

代理期間以至該學期結束為原則，最長不得逾一年： 

(一) 依第四點第二項重新遴選後，候選人如仍未獲同意，或未及於所長任

期屆滿前遴薦適當人選時。 

 (二)所長辭職或因故出缺時。 

            (三)所長依第八點經校長免兼所長職務時。 

     現任所長於聘期中如因故不能視事，未滿三個月者，依相關規定由副院長

以上代理；達三個月以上者，應主動辭職，所遺職務依前項規定報請代理

之。 

七、 所長之任期為二年，連選得連任一次。自每年八月一日起聘為原則。 

八、 所長於任期中因重大事故，經本所專任教師總人數四分之一以上連署提罷

免案，由院長召開所務會議，經所務會議全體代表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出

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後，報請校長免兼其所長職務。 

九、 本要點經所務會議及院務會議通過，送請校務會議核備後發布施行，修正

時亦同。  

附件六 



 26 

本校「勞工研究所所長遴選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國立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所

長遴選要點 

國立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所

長遴選辦法 

配合母法修改為

要點。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一、 本要點依國立政治大學

(以下簡稱本校)系所主

管遴選辦法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本校系所主

管遴選辦法訂定。 

配合母法修改為

要點。 

二、 所長由本所副教授以上

專任教師兼任。 

第二條  所長由本所副教授

以上專任教師兼任。 

 

三、 本所應於現任所長任期

屆滿前三個月組成遴選

委員會(以下簡稱遴委

會)。遴委會置委員五至

七人，並得由所外學者專

家擔任。 

遴委會應有全體委員三

分之二以上出席方得開

會，並經出席委員二分之

一以上同意為通過。 

遴委會應於現任所長任

期屆滿前二個月遴薦副

教授以上候選人至少二

人，報請院長簽註意見後

轉請校長擇聘之，如未獲

同意，則重新遴選。如有

特殊理由，無法依限辦

理，或僅能遴薦一位候選

人時，應具明理由依上開

程序報請校長核示。 

第三條  所長之產生，由本所

全體專任教師組成

遴選委員會，於現任

所長任期屆滿前二

個月，就本所專任副

教授以上教師，遴薦

候選人一至三人，報

請院長簽註意見後

轉請校長擇聘之，如

未獲同意，則重新遴

選。 

前項候選人超過一人

以上時，由遴選委員

會投票決定遴薦之優

先順序，但候選人人

數最多不得超過三

人。 

1. 配合母法第二

條修訂所長遴

選委員會組成

之時程。 

2. 明訂遴選委員

會人數、招開會

議及決議人數。 

3. 修正候選人應

至少 2人。 

四、遴委會委員如為所長候選

人，即喪失委員資格。 

   遴委會委員因故無法參與

遴選作業者應辭職。如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自行

迴避： 

(一) 與候選人有配偶、三

親等內之血親或姻親

關係。 

(二) 與候選人有學位論

第四條 依第三條第一項規定

重新遴薦之候選人如

仍未獲同意，或未及

於現任主管任期屆滿

前兩個月，遴薦適當

人選時，應由院長推

薦適當人選報請校長

聘兼代理之，代理期

限以一年為原則。 

1.新增條文。 

2.依母法第三條

增 列 迴 避 規

定。 

3.原條文刪除，

相關內容訂於

第五點。 

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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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指導之師生關係。 

如應迴避而未迴避者，應

由遴委會依職權決定令其

迴避。 

五、所長有下列情形者，由

院長推薦副教授以上

適當人選報請校長聘

兼代理之，代理期間以

至該學期結束為原

則，最長不得逾一年： 
(一)依第三點第三項重新

遴選後，候選人如仍

未獲同意，或未及於

現任所長任期屆滿前

遴薦適當人選時。 

(二)現任所長辭職或因故

出缺時。 
(三)現任所長依第七點經

校長免兼所長職務時。 
現任所長於聘期中如因故

不能視事，未滿三個月

者，依相關規定由副院長

以上代理；達三個月以上

者，應主動辭職，所遺職

務依前項規定報請代理

之。 

第五條 所長辭職或因故出

缺，本所應即依前項規定程

序推薦候選人，報請院長轉

請校長圈選之，但其時程不

受第三條之限制。 

1. 新增條文。 

2. 依母法第七條

修 訂 相 關 內

容。 

六、所長任期為三年，不得連

任。自每年八月一日起聘

為原則。 

第六條  所長任期為二年，得

連任一次。 

修 改 年 限 為 三

年，不得連任。 

七、所長於任期中因重大事

故，經本所專任教師四分

之一以上連署提罷免

案，由院長召開所務會

議，經所務會議全體代表

三分之二以上投票，投票

數四分之三以上同意，報

請院長轉請校長同意免

兼之。 

第七條 所長於任期中因重大

事故經本所專任教師四分

之一以上連署提案罷免，三

分之二以上投票，投票數四

分之三以上同意，報請院長

轉請校長同意免兼之。 

配合母法第十條

修正。 

八、本要點經所務會議及院務

會議通過，送請校務會議

第八條 本辦法經所務會議及

院務會議通過後，送請校務

修改名稱及配合

母法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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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備後發布施行，修正時

亦同。 

會議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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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所長遴選要點 

民國 84年 1 月 14日第 82次校務會議核備通過 

民國 89年 10月 20 日所務會議通過修正第 2條 

民國 95年 11月 18 日第 141 次校務會議核備 

民國 98年 10月 06 日第 152 次校務會議核備  

民國 103年 1月 17日第 177次校務會議核備通過修正名稱及全文 

一、  本要點依國立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系所主管遴選辦法訂定之。 

二、  所長由本所副教授以上專任教師兼任。 

三、  本所應於現任所長任期屆滿前三個月組成遴選委員會(以下簡稱遴委   

 會)。  

 遴委會置委員五至七人，並得由所外學者專家擔任。 

  遴委會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方得開會，並經出席委員二分之一

以上同意為通過。 

 遴委會應於現任所長任期屆滿前二個月遴薦副教授以上候選人至少二人，

報請院長簽註意見後轉請校長擇聘之，如未獲同意，則重新遴選。  

如有特殊理由，無法依限辦理，或僅能遴薦一位候選人時，應具明理由依

上開程序報請校長核示。 

四、 遴委會委員如為所長候選人，即喪失委員資格。 

     遴委會委員因故無法參與遴選作業者應辭職。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自   

行迴避： 

   (一) 與候選人有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或姻親關係。 

   (二) 與候選人有學位論文指導之師生關係。 

      如應迴避而未迴避者，應由遴委會依職權決定令其迴避。 

五、  所長有下列情形者，由院長推薦副教授以上適當人選報請校長聘兼代理之，

代理期間以至該學期結束為原則，最長不得逾一年： 
    (一)依第三點第三項重新遴選後，候選人如仍未獲同意，或未及於現任  

所長任期屆滿前遴薦適當人選時。 

    (二)現任所長辭職或因故出缺時。 
    (三)現任所長依第七點經校長免兼所長職務時。 
     現任所長於聘期中如因故不能視事，未滿三個月者，依相關規定由副院長

以上代理；達三個月以上者，應主動辭職，所遺職務依前項規定報請代理

之。 

六、 所長任期為三年，不得連任。自每年八月一日起聘為原則。 

七、 所長於任期中因重大事故，經本所專任教師四分之一以上連署提罷免案，

由院長召開所務會議，經所務會議全體代表三分之二以上投票，投票數四

分之三以上同意，報請院長轉請校長同意免兼之。 

八、 本要點經所務會議及院務會議通過，送請校務會議核備後發布施行，修正

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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